住院病人已执行的临时医嘱作废流程
已执行的临时医嘱，需要作废流程如下：

1、 由医师在住院海泰操作“作废已执行的临时医嘱”，勾选哪个医嘱进行作废，就将这个医嘱数据传给易联众的护理系统。临时医嘱包含（药品，非药品，检验检查等）。

2、 易联众的护理系统接收到医师发起的作废医嘱后，护士根据护理系统的提醒，进行查看并确认医师需要作废的医嘱，最终确认后，护士才能在相应系统界面进行作废药品或非药项目，如果收费了就进行退费申请，医师不发起作废操作，护士是无法进行直接作废或者退费临时医嘱。

3、 最终，未收费的药品，或者未收费非药品，作废成功后海泰医嘱变成“已确认作废”，已收费的药品或项目，需要等最终退费成功后，海泰医嘱状态变成“已确认作废”。

4、 病人在准备出科时，系统需提示护士，有未执行，未收费的项目或药品等提示，提示后，不能由护士直接作废这些医师开的医嘱，要由医师发起作废操作，护士最后到相应界面进行作废。

5、 至此整个流程完毕。

注意点：

1. 海泰系统临时医嘱增加“作废已执行的临时医嘱”操作按钮。
2. 医师点击这个按钮后，将作废的医嘱发送给易联众的护理系统，护士接收。

3. 护理系统，接收到医师的作废医嘱，要有提醒，可以在病人信息颜色变化或者病人名字标志“作废”等方式提醒护士有作废医嘱，且要增加“需作废的临时医嘱”的界面，这个界面展示出医师作废哪些具体的医嘱内容，护士看到这个数据，可以进行确认。

4. 护士确认后，最后在相应界面处理医嘱，药品医嘱就在“医嘱处方退药”界面进行作废药单或者申请退药。非药的医嘱，就在“非药医嘱撤单申请”这个界面进行作废申请单或冲销已收费的项目。

5. 最终，作废成功或者退费成功后，海泰医嘱状态变为“已确认作废”医嘱。
6. 出院病人要注意：在出科登记的时候，护士点出院，需提示护士：未执行，未收费的药品或项目。仅是提醒，护士不能进行作废医师医嘱，必须要由医师发起作废后，护士在相应的界面进行作废或者退费，最终作废成功或者退费成功后，才能进行出院。
